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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规〔2025〕2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区征收集体
土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

《崇明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区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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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
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保护征地房屋被补偿人合法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《上海

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〔2019〕16 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崇明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上海市崇明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中涉

及安置面积认定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认定主体）

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的认定工作，成立

征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专项工作组。

第四条（认定时点）

征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时点为征地预公告公示之日，已

征未拆地块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时点为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公

告之日。

第五条（计户标准）

征地房屋补偿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、房地产权

证、不动产权证、建房批准文件计户，按户实施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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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（安置面积认定）

（一）人口面积

人口面积是指按照户内人员情况（身份、数量、关系等）确

定的可安置面积。

在认定时点，户内人员情况满足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分

户条件的，可按照分户后的人员情况计算人口面积。

1.单人户符合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申请条件的，认定安置面

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。

2.二人户符合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申请条件的，二人为同一

代的认定安置面积不超过 80 平方米，二人为不同代的认定安置

面积不超过 120 平方米。二人户中有未婚独生子女的，可凭借《独

生子女证》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，认定

安置面积不超过 180 平方米。

3.三人及以上户，按照户内人员情况确定可安置面积。

以已婚家庭户（农二代）为单位，符合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

申请条件的，认定安置面积不超过 180 平方米。

在此基础上，对于该已婚家庭户的子女（农三代），从第 2

名子女起，户内每增加 1 名，该户认定安置面积增加 40 平方米。

在上述基础上，对于该已婚家庭户的父母（农一代），符合

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申请条件的，户内 1 人的安置面积认定不超

过 60 平方米，户内 2 人的安置面积认定不超过 80 平方米，不与

该已婚家庭（农二代）作单独分户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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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一代、农二代、农三代表示户内具有亲缘关系的不同代际

人员。在符合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申请条件前提下，按照代

际关系确定可安置面积。

（二）见证面积

房屋用途和建筑面积，以宅基地使用证、房地产权证、不动

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的记载为准。对于一处宅基地多次批准

建房的，按“批文覆盖前证”原则，以最终建房批准文件记载的

建筑面积为准。在 92 年确权登记发证后，户内有建房批准变动

的，可按照建房审批面积核定，相应增减见证面积。

（三）认定标准

人口面积小于见证面积的，以见证面积为安置面积；人口面

积大于见证面积的，以人口面积为安置面积。如遇其他特殊情形

及超占标准建房等，由乡镇人民政府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联合会商

处置。

第七条（认定程序）

（一）资料提供

征收范围内的被补偿人按户提供家庭成员户口簿、身份证、

结婚证、产权凭证及与人口和面积认定相关的申报资料，并书面

承诺其真实、有效性。

（二）初审复核

村委对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复核并提出初审意见，由村委相关

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并报乡镇专项工作组审核。相关资料需要进一

步核实的，乡镇专项工作组组织进行复核查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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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认定

乡镇专项工作组进行资料审核后，由专项工作组集体讨论，

形成人口和面积认定意见，并对安置面积进行核定，加盖乡镇人

民政府公章确认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

在征收范围内公示人口和面积认定结果，时间不少于 7 日，

对人口和面积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专项工作组进行复核，并将复

核结果再次公示，复核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。

第八条（其他）

协议置换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（解释责任）

本办法由区规划资源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
第十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5 年 12 月 1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各有关单位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17日印发


